附件2

重点展会资金申报材料清单

境内重点展会（不含配套展）、境外自办展会由省商务厅统一组展，统一申报，须提供前三项材料。其他展会（含境内配套展）参展单位可自行选择参展方式，可委托符合条件的组展单位申报或自行申报，须提供全部材料。材料如非中文，须提供实质性内容的中文参考翻译。申报材料清单如下：
一、展会主办方或组团单位与参展单位签订的展位合同或出具的展位确认文件
文件须包含展位面积（请圈出此部分相关内容），并列明展位费单价和总价的计算过程，不得将其他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商旅费、报名费、特装费等列入展位费。展位费用不能明确区分的，不予支持。

二、参展实际发生的展位费合法凭证

凭证包括展位费发票、已完成的银行付款凭证。

发票上必须标明展会年度和展会名称。凡是涉及到综合发票的项目，合同中必须列明各个项目费用明细金额，否则不予支持。

银行付款凭证必须显示银行名称、付款金额、币别、付款单位、收款单位、付款日期。如支付费用为外币且付款凭证无对应人民币金额的，需提供当日汇率证明。参展单位必须直接通过本单位银行账户支付项目费用，凡是现金、个人、关联单位支付的项目费用不予支持。

三、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

单位法定代表人应认真阅读《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确认承诺事项后，签字或加盖经备案的法人章，同时加盖公章后，将承诺书彩色扫描上传系统。违反信用承诺书的，将按照承诺书约定予以处理。

《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也可在申报系统中导出、打印。
四、证明本单位实际参展的材料
证明本单位实际参展的材料应为标明参展单位名称的主办方会刊（纸质、电子或网页任选其一）。会刊要求如下：
（1） 纸质会刊。至少包含会刊封面和本单位所在页面（扫描上传），并在页面中用红线圈出本单位。
（2） 电子会刊。需上传电子会刊全文件，并另行上传本单位所在页面，在该页面中用红线圈出本单位。
（3） 网页会刊。至少包含本单位所在页面（截屏），并在页面上清晰标明完整网址。

会刊中参展单位外文名称或标识与参展单位中文名称的外文直接翻译不同的，须同时提供关联证明材料，例如海关备案证明、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证书、商标系本单位持有的证明、本单位网站地址等。

如该展会主办方未发布会刊，申报单位须提供展位现场视频。视频内容从展馆（厅）外有显著展会名称和举办日期的画面起，到参展单位的展位止，必须是不间断视频，展位镜头需包含展位全景、清晰楣板、展品和参展人员。非主办方会刊的其他证明材料，经省商务厅和审计单位认可后有效。

五、证明参展面积的展位全景照片

展位全景照片，为未经编辑的彩色原图，须含清晰楣板、展品和参展人员，可以清晰看出展位面积。其他证明材料经省商务厅和审计单位认可后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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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参展单位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件号码
	

	项目名称
	
	展位费总额
	                 万元
（保留2位小数）

	项目举办地
	
	项目责任人
	
	联系电话
	

	参展单位承诺: 

	 1. 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完整、合规。

	 2. 近三年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1）以虚报、冒领、伪造等手段骗取专项资金；（2）被有关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3）审计部门定性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且尚未完成整改，或拖欠应缴还财政资金；（4）申报项目获取省级其他财政同类别资金支持；（5）是无办公场所、无工作人员、无服务实体经营活动的空壳企业；（6）“购买”数据、虚增进出口。

	

	参展单位如违背以上承诺，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依纪处理处罚。
如获专项资金资助，将自觉接受财政、商务、审计、纪检等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督检查。

	 
	
	
	
	法定代表人（签名）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